
随着2021年“双11”的来临，消费者
的在线购物需求激增，电商客服岗位的
工作量加大，相应的招聘需求也更加旺
盛。近日，58同城招聘研究院发布了

“双11”客服类岗位就业报告，对2021年
10月的客服专员/助理、电话客服、网
络/在线客服、淘宝客服、网店客服等岗
位招聘求职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了企
业“双11”人才储备对热门行业求职招
聘需求的影响。

报告显示，2021年10月，客服类岗
位招聘活跃度由高到低依次是：淘宝客
服、客服专员/助理、电话客服、网络/在
线客服、网店客服。其中，淘宝客服、网
店客服环比均显著增长。为积极备战

“双11”，不少电商卖家在10月便启动预
售活动，以应对日益增长的线上购物需
求。此举拉动了电商业客服招聘需求，
使淘宝客服、网店客服的招聘活跃度有
所增加。

企业对客服类人才的招聘热情带
动了相应岗位的投递量，求职者对客服

类岗位的投递活跃度依次为：淘宝客
服、客服专员/助理、电话客服、网络/在
线客服、网店客服。这折射出客服类岗
位的求职需求与招聘需求高度一致。
此外，网店客服、网络/在线客服求职需
求呈同比上升趋势，增幅分别为15.8%、
2.5%，侧面反映出与传统的电话客服相
比，网络客服对从业者办公时间灵活、
市场需求大，因此颇受求职者青睐。

同时，与去年相比，今年各大电商
又诞生出许多新玩法，网店客服、网络/
在线客服作为店家促销、参与互动的重
要岗位，吸引了大批求职者投递简历。

城市方面，2021年10月客服类招聘
需求活跃城市前十依次为：成都、北京、广
州、重庆、武汉、深圳、杭州、合肥、上海、郑
州。成都、重庆招聘需求呈同比增长状
态，其中重庆增长达19.5%，而杭州的客服
类岗位招聘需求较9月份增速最快，环比
上升13.5%。成都作为西部中心城市之
一，吸引了大量电商企业入驻，尤其是众
多跨境电商都已将成都作为了大本营。

从薪资来看，客服类招聘需求城市
月薪排名前十依次是：深圳、上海、杭
州、武汉、成都、北京、广州、郑州、重庆、
合肥。其中，深圳客服类岗位招聘薪资
最高，平均月薪为 7824 元，环比上升
5.4%。其次为上海、杭州，平均月薪分
别为7709元、7269元。由于深圳聚集
了不少呼叫中心企业安寨扎营，行业成
熟度高，拉升了客服岗位的平均薪资；
而杭州由于招聘需求激增，为吸引人才
加入，平均薪资也较有竞争力。

由于网店客服是各大电商的标配
岗位，招聘、求职活跃度都比较高，在市
场充分竞争的情况下，其平均招聘薪资
较高，月薪为 7230 元，同比增长了
28.8%，环比增长了34.7%。其次是客
服专员/助理、淘宝客服，月薪分别为
6447元、6130元；电话客服、网络/在线
客服的月薪则在5700元左右。受疫情
影响，线下消费正在加速向线上转移，
网络客服行业的收入随工作量、销售额
的增加而有所提升。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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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姜琳）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网站近日发布
通知提出，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要合
理制定公开招聘资格条件要求，不
得将毕业院校、国（境）外学习经历、
学习方式作为限制性条件，切实维
护、保障职业院校毕业生参加事业
单位公开招聘的合法权益和平等竞
争机会。

据人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印发
这份“关于职业院校毕业生参加事业
单位公开招聘有关问题的通知”，旨
在贯彻中央人才工作会议精神，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推动职业院
校毕业生在参加事业单位招聘等方
面与普通高校毕业生享受同等待遇
的要求，促进职业教育事业发展和技
能人才队伍建设。

根据通知，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资
格条件中的专业条件要求，应当以完
成岗位职责任务所需具备的管理能
力、专业素质或者技能水平为依据，
按照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专业指导目
录设置，或者参考考试录用公务员、

高等学校、职业教育、技工院校等专
业目录设置，并将所参考目录在招聘
公告中予以明确。

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有职业技
能等级要求的岗位，可以适当降低学
历要求，或者不再设置学历要求。在
符合专业等其他条件的前提下，技工
院校预备技师（技师）班毕业生可报
名应聘学历要求为大学本科的岗位，
高级工班毕业生可报名应聘学历要
求为大学专科的岗位。

通知还要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
主要以技能操作或技能指导履行职
责任务的岗位，实际操作能力测试在
考试中的比重原则上不低于 50%。
职业院校毕业生为世界技能大赛国
家集训选手、全国技能大赛优胜奖以
上选手、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获奖
选手（一类职业技能大赛中获决赛单
人赛项前 10 名、双人赛项前 7 名、三
人赛项前5名的选手）的，可作为高技
能人才按规定采取直接考察的方式
公开招聘到与所获技能奖项相关的
岗位工作。

“双11”前夕

电商服务岗位招聘需求旺盛

案情
徐某到某制造公司应聘工作，该

公司规定了三天的试工期，徐某通过
面试后进入试工期。试工期第二天，
其在工作间突发疾病死亡。徐某亲
属向当地社保局申请认定工伤，社保
局经调查核实后作出《工伤认定决定
书》。该公司不服，认为其与徐某未
签订劳动合同，安排徐某工作仅为试
工，试工合格才会录用，因此不存在
劳动关系。

此种情形，是否存在劳动关系？

分析
试工是用人单位与职工签订劳

动合同前所做的准备工作，作为知晓
劳动者工作能力以及与岗位要求匹
配程度的手段。本案中，公司认为试
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因此不存在
劳动关系，该观点存在争议。《中华人
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规定，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
建立劳动关系。“开始用工”是建立劳
动关系的标志，当用人单位已经实际
使用劳动者的劳动能力时，即便劳动
者与用人单位未签订劳动合同，劳动
关系也已成立。因此，徐某与该制造
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其在工作时间和
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视同工伤。

实践中，较多用人单位规定了试
工期，其认为试工期的劳动者并非本
单位职工，此时劳动者仅仅处于考察
期，单位不为其缴纳社保且不予发放
工资等。实际上，认定是否建立劳动
关系并未将试工排除在外，用人单位
的此种做法存在一定的法律风险。
用人单位应谨慎试工，合法用工。

事业单位招聘不得将
毕业院校作为限制性条件 举案 法

三天试工期间
是否构成劳动关系

■ 刘伊桐


